《湖南省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解读

为贯彻落实《市场监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实施监督的意见》（国市监标创〔2019〕53号）要求，严格执行电动自行车新国标，推动构建“政府主导、部门联动、企业自律、社会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全面加强电动自行车全环节、全链条治理，经充分调研论证，省公安厅制定发布了《湖南省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即将在全省开展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工作。现就具体内容解读如下：

一、相关背景
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便捷的交通工具，深受群众欢迎，保有量持续增长，截止2018年底，我省电动自行车保有量达到522万辆。基于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模糊、车辆属性不明确等历史原因，电动自行车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管理。近年来，电动自行车违法乱象突出，闯红灯、抢行、逆行、随意变线等交通违法行为大量存在，已经成为城市交通主要乱源，导致电动自行车事故频发，交通事故指数居高不下。

2018年5月1日，国家正式颁布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17761-2018），且于今年4月15日正式实施，为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提供了明确的定性依据（整车质量小于或等于55kg、设计时速不高于25km/h、必须具备脚踏骑行功能等）；《市场监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实施监督的意见》（国市监标创〔2019〕53号）也为电动自行车规范治理尤其是超标电动自行车治理指明了方向（对新标准实施前在用的既不符合旧标准也不符合新标准的电动自行车，设置过渡期，发放临时号牌）。

广大群众尤其是电动自行车车主对于电动自行车取得合法身份，享受平等路权期盼强烈，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高度关注，近5年来，每年均有呼吁开展电动自行车管理立法、实施登记、进行规范管理的建议案或提案提出。我厅制定发布《湖南省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在全省范围正式开展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正是对这一热切期盼的实质回应。
二、主要内容
《湖南省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共17条，主要内容为电动自行车登记各项具体操作规定。

（一）实施免费注册登记，免行驶证，免年检，最大限度便利电动自行车车主。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深化“放管服”改革部署，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努力提供普惠均等、便捷高效、智能精准的公共服务的总要求，让人民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我们将以最大限度方便群众作为制定《湖南省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的总原则。一是免登记费用。我们向省政府报告，在征求省财政厅意见的基础上，明确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时不得收取任何费用，免费为群众登记上牌。二是免行驶证。考虑群众在日常骑行过程中随身携带行驶证过于麻烦，我们在制定相关条款时采纳了部分电动自行车车主的意见，规定电动自行车申请注册登记只发放号牌，不制作也不发放行驶证。也就意味着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今后无需随身携带电动自行车行驶证即可上路行驶。三是免年检。电动自行车登记项目只有三项，分别为注册登记、转移登记和注销登记，规定电动自行车登记后无需再作任何检验，不增加车主任何负担。为顺应地方民俗，我省电动自行车号牌去掉了所有带“4”的号牌，但愿给广大电动自行车主能带来美好预期。

（二）实施临时注册登记，设置过渡期，合理处置在用超标电动自行车。我省在用超标电动自行车遍布城乡、基数庞大，涉及群体广、人员多。如何在有效保障这一部分在用超标电动自行车车主权益的基础上，做到彻底根治和淘汰超标电动自行车，我们进行了广泛调研，反复思考，最后确定了“遏制增量、消化存量、严控余量”的总原则。这一原则也直接体现在《湖南省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中，其一，规定对2019年4月15日前购买的不符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的电动自行车设置过渡期制度，车主在申请临时登记并取得临时号牌后可上道路行驶。其二，规定对2019年4月15日以后购买且不符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的电动自行车不予办理注册登记。与此同时，为了合理、平等地对待所有在用超标电动车，经过反复调研，在综合考量电动自行车正常使用寿命和实际治理需要的情况下，在超标电动自行车过渡期的设置上实行一个标准，统一定为3年有效期。为了更加便于操作和统一管理，我们还规定电动自行车临时号牌实行统一有效期制度，即我省核发的所有超标电动自行车临时号牌有效期统一至2023年3月1日终止（为了照顾和方便原有电动自行车车主办理注册登记事宜，我们统一给予了6个月的办理期限，而这6个月的办理期限并不包含在3年的过渡期之内，是以临时号牌有效期统一至2023年3月1日终止）。

（三）实施统一登记，电子化档案管理，最大限度优化登记流程。考虑到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涉及群体多，工作体量大，我们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问题导向、民意为先、自我革命，以便民惠民为目标，以突出互联网服务为先导，在对电动自行车实行全省统一的登记管理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登记方式，进一步优化登记流程。一方面，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开发建立了全省统一的登记平台，设计并发布了全省统一的登记号牌、临时登记号牌式样和标准，从机制体制上确保全省实施联网统一管理；另一方面，我们对登记系统作了优化处理，依托互联网平台，尽可能多的设置服务网点。比如，规定在条件许可时可以在公安派出所、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设立电动自行车登记服务站办理登记业务；与此同时，根据电动自行车管理实际，我们还将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流程进行了统一优化，全部实行无纸化作业，将所有涉及的资料均以电子数据的形势存档，实行电子档案管理，既减轻登记民众负担，又便于实际操作和管理。



